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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国企采购立法，亦可以视作是深化国企改革的一项举措，当争相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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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令人惭愧的成
绩单，省会城市不能也不
应该有这样的成绩单。”

1月12日， 太原市长耿彦
波在谈到去年的经济数据时，
这样说道。2014年太原市预计
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3%左
右，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5%，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8%……与初定目标相
去甚远。

尘烟朦胧：在你眼皮底下
讨薪女工被警察打死的事怎
么不说说呢！

绿色黄花梨： 拆的不够！
借的太少！

小罗：只要是一心一意为人
民服务就没有什么好羞愧的。

余以为

非常语录

2014年10月，贵州省黔西南
州开始实施不胜任现职干部“召
回”管理办法。两个多月来，全州
1231名“懒官”被“召回”，处级干
部59名。其中，165人被转岗或免
职，67人待岗，9人被辞退或解
聘， 其余培训后回原岗位。（1月
14日《人民日报》）

如同汽车因存在安全隐患
和质量问题被召回， 黔西南州
“召回”的干部同样存在缺陷，缺
陷主要表现为“惰政”。如何对症
去疾？“召回”制度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宝贵思路。 从某种角度上
看，这也是对公务员退出机制的

一种十分有益的探索或补充。
首先，长期以来，社会上都

流传着公务员“一朝考上，就如
同进了保险箱、端了铁饭碗”，只
要不犯“大错”，日子倒不难混，
但有了“召回”制度后，公务员则
面临被辞退或解聘的危机，进而
通过打破官员“能上不能下，能
进不能出”惯例，倒逼官员保持
作为意识。

其次，相对类似公务员末位
淘汰制，“召回” 制度更具灵活
性。例如对不胜任现职干部实施
“召回”后，该州并非就此将其投
入“冷宫”，而是进行“维修”，该

反思的反思， 该教育的教育，该
补给知识的补给知识，“维修”过
关后，被“召回”的干部仍能回到
原岗位， 否则， 将面临转岗、免
职、降职、降级、待岗、辞退、解聘
等组织处理。应该说，这种制度
设计兼具人性和理性，既非不问
青红皂白的“一棍子打死”，亦非
无休止地“下不为例”。

值得一提的是，该州“召回”
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有必要及
时进行修正。例如有人就反映某
部门一共才三四个人， 根据规
定，必须确定1人“召回”。“召回”
工作人员，就没人干活，最后领

导自己定自己被“召回”。 很明
显， 一旦出现搞摊派现象，“召
回”制度则可能成为打击干部积
极性的双刃剑。因此，必须明确，
对一个干部进行“召回”，原因并
非来自组织结构、制度程序等因
素，而完全来自于干部自身。

总之，“召回”制度是对选人
用人制度的一种创新， 是治理
“为官不为”的有益尝试，当地在
积极探索这一制度的过程中还
应不断完善相关细节，使之更加
科学化、规范化，进而成为有效
治病树、拔烂树的快斧利剑。

■邓子庆

问题干部“召回”制度值得探索

广东省民盟今年省两会期
间将提交集体提案关注国企采
购问题， 提案指出，《政府采购
法》管不着国企采购，《招标投标
法》管不住不招标的国企采购行
为，国资委鲜有考核国企采购绩
效，目前对企业采购的考核仍停
留在企业内部进行。广东省民盟
建议，广东率先为国企采购专门
立法建规。（1月15日《广州日
报》）

如果说一个省的财政收入
有80%不是被贪污就是被浪费
了，绝对举国震惊！但这个巨大
的黑洞，很可能就存在于国企采
购中。据《2013年中国采购发展报
告》，民企采购交易成本为26.5%，
而国企达44.9%，为民企的170%。
以此按2012年广东省国企2.75万
亿的采购额估算，广东省国企一
年就要比民企多支付超过5000

亿的采购成本，这相当于当年广
东省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
80%。 广东省一个省的数据对比
就堪称触目惊心，其他地方也可
想而知。 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
国企采购的“公地悲剧”，不仅代
价惨重， 而且还会持续发生。由
此而言， 加紧国企采购立法，不
仅是广东的紧急要务，也应尽快
提升到全国性的立法层面。

与国外主要承担公益与公
共服务的那些国企有所不同，中
国的国企大多数是盈利性企业。
或基于企业性质的考虑，既有的
《政府采购法》 对国企采购缺乏
明确有效的约束。但从国企资金
的性质来说，如同政府财政预算
资金一样，国企采购经费也属于
公共资金， 理应受到公共监督。
然而，目前《招标投标法》对国企
采购的强制性招投标既有资金

数额的限制，又大多局限于工程
建设方面。 作为盈利性企业，更
多的采购活动与资金使用，是存
在于生产主辅资料的采购环节，
既有的法规对此难以有效监督。
天价吊灯、天价酒出现于国企采
购，就是钻了这个漏洞。由此可
见，国企采购中的法律制度缺位
十分明显，其间自然会孳生出贪
腐与浪费的余地。

为国企采购专门立法，在一
些地区的地方性立法也早有实
践。随着国企进一步发展乃至走
出国门的需要，加强更高层级的
国企采购立法， 堵上制度疏漏，
必要而急切。否则，不但国企采
购的黑洞可能越来越大，监督成
本与难度也会越来越大，最终造
成国有资产在国企采购环节加
剧流失，甚而可能削弱国有经济
的整体竞争力而至内空塌陷。而

且，国企采购，与政府采购本身
在资金来源、去向，以及组织、人
员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流动与
互通，国企采购的“黑洞”不及时
建立起法治的防护网，就还将侵
蚀牵连到政府采购体系。

当然，国企终究在当下还是
市场主体、主流，对国企采购立
法，目的并非要剥夺国企必要的
采购自主权；而是要为国企采购
自主权的健康行使营造稳定的
法治环境，最大程度地保护公共
利益， 这与国企的终极目标原本
就一致。 除法治保障国企健康稳
定运行之外， 国企自身的深化改
革也不可或缺———加强国企的现
代企业制度改造与治理， 也是监
督控制国企采购成本的基础。换
言之，国企采购立法，亦可以视作
是深化国企改革的一项举措，当
争相先行。 ■本报评论员 赵强

立法约束国企采购当争相先行


